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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促进再生资源的回收，规范再生资源行业发展与经营者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 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再生资源包括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麻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动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
第三条　本市城区内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商务局是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市商务局、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专项规划。区级商务主管部门、城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照关于促进再生资源发展的有关要求，鼓励再生资源经营主体利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和产业化应用。
市工信局负责根据国家最新法规、标准和要求，拟订并组织实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政策措施，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市公安局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者经营行为的治安管理；负责废旧金属回收经营者的备案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依法为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办理商事主体注册登记或变更注册登记事项；依法依规查处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而从事无需经相关部门批准方可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业务的违法行为；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违反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并负责监督管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资格。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协助市商务局、市城市管理局编制再生资源回收专项规划；督促和指导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将再生资源专项规划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报建，对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对非法占道经营、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依法对违反城市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为进行查处。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责，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主体（网点）及其有关从业人员，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通报。
市卫健委负责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指导，督促其规范管理医疗废弃物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的涉及经营性运输的行为进行监督。
市消防救援局负责依法查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主体（站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市税务部门负责落实有关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市供销社负责督导系统内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发展，提升再生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
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引导并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纳入再生资源收运体系，全面摸查辖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数量、分布、经营情况等，建立完备的工作台账；建立健全再生资源流动回收人员服务管理机制，引导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吸纳再生资源流动回收人员；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巡查制度，及时将安全隐患和相关信息移交各有关部门处理；依法依规对违法用地及违法建设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进行查处；按照生态环保、安全生产以及垃圾分类处理等监管要求，全面从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承担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属地管理责任。
第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实行体系化建设、规范化管理。鼓励各行各业和居民积攒交售再生资源，提倡和支持对再生资源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第六条　再生资源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理等全过程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技术政策和技术规范。
第七条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包括社区回收、中转、集散、加工处理等回收过程中再生资源停留的各类场所。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设置及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须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设立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含分拣中心、交易市场），应当符合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划、《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19—2012）》《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20—2021）等，可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布局结合设置，以利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第八条　下列区域和地点不得设立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一）城市主干道两侧；
（二）河道、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依法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三）旅游景区、居民楼内；
（四）医院、文物保护单位、公园、铁路、港口、军事禁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及周边距离200米区域；
（五）危险品储存点周边500米以内以及高压走廊。
上述区域已设立网点的，所在区负责逐步将其迁移。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禁止设立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区域和地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和分拣中心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布局合理，不影响市容和环境保护；
（二）具备储存、初加工、一般无害化处理和防污染功能；
（三）具备完善的消防设施；
（四）占地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
第十条　社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布局合理，不得违反市容环境卫生和环境保护的规定；
（二）社区设置的回收站（点）占地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
（三）存放的回收物品及时清运，不得露天存放，不得占道经营。
（四）有必要的安全消防设施。
第十一条　居民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设置应按照以下情况进行设置：
（一）新建、改建住宅区在规划报建时应当按照辖区网点设置规划的要求，预留社区回收网点建设所需场地，可以结合生活垃圾收运设施一并规划。
（二）已建成并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按照辖区回收网点设置规划的要求，落实社区回收网点建设所需场地；利用小区公共部分作为社区回收网点建设所需场地的，应按法定程序征求相关业主同意后实施；不能安排回收网点建设所需场地的，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应当和业主委员会协商，设立流动回收网点，由周边回收站派人定点定时回收生活性再生资源。
（三）已建成但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由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按照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设置规划的要求，落实社区回收点所需场地。
第十二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应当依法申请办理市场主体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应告知企业进行再生资源经营备案登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市场主体注册登记后，通过省级共享平台将相关信息共享给各相关部门。
第十三条　经营主体经营范围内含有再生资源回收的，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30日内，进行备案登记。未通过省级共享平台进行备案的经营主体应在商务部业务平台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备案。
第十四条　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回收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还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备案。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前款所列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5日内向县级公安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将营业执照、经营管理制度、回收价格表、监督电话等悬挂或者摆放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自觉接受监督。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定期向所在地区商务部门报送回收的再生资源种类、数量等生产经营信息。
第十六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收购、储存、运输、处理再生资源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加强火源、电源安全管理；
（二）每日二十一时至次日六时不得在居民区内从事收购、装卸、金属拆解活动；
（三）不占道经营；
（四）保持周边环境卫生整洁并定期消毒，严格控制噪声、粉尘、污水、异味等污染，不影响周边居民工作和生活环境；
（五）采取覆盖、围挡、保洁等相应措施，防止飞散、溅落、溢漏、恶臭扩散、爆炸等污染环境情况的发生。
第十七条　市商务局应统筹协调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制度和联席工作制度，加强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协同监管。
市、区两级商务部门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监督检查，对不符合再生资源产业发展及回收网点规划，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规范整治。
第十八条　再生资源回收可以采取上门回收、流动回收、固定地点回收等方式。经营者进入封闭住宅小区回收的，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取得物业服务单位的同意。
第十九条　支持推广“互联网+回收”新模式，支持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或整合再生资源信息服务平台，为上游回收企业与下游分拣、利用企业搭建信息发布、竞价采购和物流服务平台。
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再生资源移动手机APP、微信和网站回收服务，实现线上交废与线下回收有机结合。
第二十条　支持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业整合流动回收车辆和人员，建立流动回收人员信息档案，统一回收车辆标识，实行统一管理。鼓励通过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加盟)等方式，整合市场资源，提升组织化、规模化水平。
第二十一条　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备案而擅自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业务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寿县、凤台县、毛集实验区参照本办法施行。
